
關於「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涉及建造執照
法令適⽤疑義
都市更新組
最後更新⽇期：2020-11-10
內政部106.11.17內授營更字第1060817014號函

說明：

⼀、復貴府⼯務局106年10⽉30⽇新北⼯建字第1062119532號函。

⼆、按本條例第5條「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應擬具
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同意，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
照」，已明定重建程序，且規定建築執照之法令適⽤⽇為重建計畫核准後
申請建築執照時之建築法令規定，先予敘明。

三、另重建基地倘符合本條例第3條第3項「本條例施⾏前已依建築法第81條、
第82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施⾏⽇起3
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及本條例施⾏細則第3條第3款「基地未完
成重建：指尚未依建築法規定領得使⽤執照」之規定時，其建築法令之適
⽤依本部84年4⽉21⽇台內營字第8402867號函及87年7⽉2⽇台內營字第
8772186號函附會議紀錄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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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稱「處理程序終結」，就⼈⺠申請許可建築案件，
應如何認定及法規適⽤原則，請查照。
建築管理組
最後更新⽇期：2018-10-08
內政部函 84.04.21.台內營字第8402867號

說明：

⼀、依據⾏院院法規委員會84.04.06.台(84)政規秘字第040號書函辦理。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稱「處理程序終結」，為考量建築⾏為具有連續
之特性，於申請建築許可，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起⾄發給使⽤執照或依法
註銷其申請案件以前⽽⾔，是凡建築物於興⼯前或施⼯中申請變更設計時，
其申請變更設計部分，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公共設施⽤地之劃
設，或新修正之建築法令未有廢除或禁⽌之規定者，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
適⽤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三、影送前揭⾏政院法規委員會書函⼄份。

發布⽇期：1995-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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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關於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辦理變更設計法令適⽤疑義，請查照依會商結論
辦理。
建築管理組
最後更新⽇期：2018-10-08
內政部函 87.07.02.台內營字第8772186號

說明：

⼀、案經邀請法務部（未派員）、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部分委員、省、市政
府、部分縣市政府、中華⺠國建築師公會全聯會、建築投資商業同業公會全
聯會等有關機關團體代表名開會議研商，獲致結論：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所稱『處理程序終結』，為考量建築⾏為具有連續之
特性，於申請建築許可，係指申請建造執照之⽇起⾄發給使⽤執照或依法註
銷其申請案件以前⽽⾔。凡建築物於興⼯前或施⼯中申請變更設計時，其申
請變更設計部分，如不妨礙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公共設施⽤地之劃設，
或新修正之建築法令未有廢除或禁⽌之規定者，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
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業經本部84.04.21.台內營字第8402867
號函⽰在案。有關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辦理變更設計法令之適⽤，原則上
應依本部前揭號函釋規定辦理。惟為統⼀執⾏標準，避免地⽅主管建築機關
因認知⾒解不⼀，造成執⾏上之困擾，茲補充規定，在處理程序未終結前申
請變更設計，欲適⽤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不增加基地⾯積。但因畸零地所保留⼟地於領得建造執照後⽅達成協議合
併使⽤⽽增加基地⾯積者，不在此限。惟其增加部分之允建樓地板⾯積應依
變更設計時之法令檢討。

（⼆）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積。

（三）建築技術規則⾼層建築物專章發布施⾏前之申請案件，領得建造執照後申
請變更設計，因建築物⾼度或樓層增加，由非⾼層建築物變更為⾼層建築
物，其有關帷幕外牆活動安全⾨窗之設置標⽰、防火區劃及火警⾃動警報、
⾃動撒⽔設備之設置等，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第233條、第
242條、第257條之規定。

（四）涉及變更⽤途者，應符合申請變更時有關⼟地使⽤管制之規定，並依原建
造執照申請時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等法令規定檢討。

（五）領得建造執照後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勵辦法規劃留設
開放空間申請變更設計，⽽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積者。

⼆、本部82.05.04.台內營字第8202383號函、83.06.11.台內營字第8372947號
函、84.12.11.台內營字第8486838號函、84.06.06.台內營字第8472845號
函、84.06.16台內營字第8472913號函、85.04.10.台內營字第8502343號
函、85.06.22.台內營字第8579937號函、85.07.02.台內營字第850457號
函、86.01.25.台內營字第8672138號函、86.07.16台內營字第8604918號
函等⼗件解釋函及84.08.01.台內營字第8480188號函案由⼆，案由三停⽌
適⽤（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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